共 同 还 款 责 任 承 诺 书

济南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:

   本人          与借款人          是       关系，因借款人购买            区（县）            路（街）    号    楼    单元    室的住宅，向贵中心申请为期    年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(大写)                 元。本人作为借款人的共同还款人，向贵中心承诺当借款人不按期偿还上述贷款本息时，本人对该笔贷款本息及相关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特此声明。

共同还款责任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(手印)

身份证号：

      联系地址：

      联系电话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